
本校第三任校長遴選委員會投票作業規劃
說明簡報

報告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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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起源及法令依據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作業規劃時程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投票程序

投票注意事項

附件

壹、

貳、

參、

2

肆、

伍、



起源及法令依據(一)

本校楊校長第二任任期將於115年1月31日屆滿，爰依下列
規定辦理第三任校長遴選作業：

• 大學法第9條
1. 第1項規定：「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

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

政府聘任之。」

2. 第3項規定：「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運作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國立者，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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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及法令依據(二)

•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2條規定

1. 遴委會委員15-21人，單數組成。

2. 學校代表由學校校務會議推選，占全體委員2/5；學校代表應包

括教師代表，人數不得少於2/3。

3.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依學校組規或其他相關規定推薦，占

全體委員2/5。

4. 上開2類以外之其餘委員，由教育部遴派。

5. 遴委會任一性別委員不得少於委員總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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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及法令依據(三)

• 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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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

教育部遴派代表

• 教師代表 7人
• 行政及教研人員代表 1人
• 學生代表 1人

• 校友代表 4人
• 社會公正人士 5人

• 教育部遴派代表 3人

合計21人

任一性別至少7人

任一性別至少3人

任一性別至少2人

任一性別至少2人

任一性別至少1人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作業規劃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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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辦理事項

113.06.12 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07.31 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經教育部同意備查

113.10.21 人事室檢具各類表件，函轉相關單位啟動遴委會候選人推選作業

113.11至114.1 各學院、體育室、不分系、學生會及學生議會、校友總會及人事室等
單位，推選各類遴委會委員候選人

114.01.08 函請教育部遴派委員

114.3.7前 將各類代表候選人資料提供校務會議代表

114.3.12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辦理本校第三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投票



投、開票流程說明
1. 人事室說明投票程序及投開票注意事項

2. 推選監票代表2人、唱票代表及計票代表各4人

3. 請1位監票代表查驗票匭、1位監票代表同時清點選票

4. 票匭查驗完畢貼封條及清點選票張數無誤後，主席宣布開始投票及領票截止時間

5. 依工作人員引導依續投票：監票代表優先→講台區校務會議代表→按校務會議代

表座位逐排進行投票；校務會議代表投完票後可由後門離場或回座觀看開票情形

6. 人事室視領票截止時間及領票情況，請主席宣布「領票截止」；已領票之校務會

議代表均完成投票後，請主席宣布「投票結束」，並由監票代表將票匭貼上封條

後移至會場講台進行開票作業

7. 請人事室說明開票注意事項後，由主席宣布「領票人數」及「開始開票」

8. 當場公開開票、唱票及計票後，由主席宣布投票結果



投票及領票截止時間

1. 原則領票截止時間為 N : N (開始投票後90分鐘)。

2. 會場內的校務會議代表尚未完成領票，則延長至全

體代表領票後截止。

3. 請假以外之代表均完成領票，則提前截止領票。

8



投票程序
1. 選票樣式：各類代表候選人以不同顏色之選票進行投票，計有5

張，並請投入與選票顏色相同之票箱。

2. 負責監票之校務會議代表優先前往投票地點領票、圈票、投票，

再依座位順序請校務會議代表依序進行投票作業。

3. 投票方式：

 每位校務會議代表就下列各類代表推舉之候選人行使無記名

限制連記法或單記法票選，於「圈選處」以圈選工具圈選。

 如各類別圈選超過該類別限制人數，或選票簽名、蓋私章、

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者，則不予計票。其餘有效、

無效票認定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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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教師代表

藍
行政及教研
人員代表

黃
學生代表

橘
校友代表

粉
社會公正人士



決定當選委員
1. 校務會議票選遴選委員結果，依各類代表候選人得票數高低、性別比例及學

院當選名額限制決定當選委員。

2. 得票數相同而未能決定當選委員時，由校務會議主席或指定人員代為抽籤決

定1人為當選委員，其餘未當選候選人列為候補委員。

3. 各類代表未當選候選人列為候補委員【暫不排序】；如各類遴委會代表出缺

時，依候補委員得票數高低及性別比例決定遞補順位，遞補之教師代表及社

會公正人士仍須符合每一學院推選教師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至多各當選一人

之限制，但其他學院已無候補委員遞補時，不受此限。得票數相同而未能決

定遞補順位時，由校長或遴委會召集人抽籤決定。

4. 「教師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每一學院推選代表各至多當選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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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注意事項(一)

1. 校務會議代表應親自領票及投票；如為代理人應持代理出席委託書及代理

人身分證明文件(如教職員證、學生證、身分證或健保卡等)領票與投票。

代理人資格如下(依本校校務會議規則第9點規定)：

(1)當然代表應委託其職務代理人代理出席。

(2)選任代表應委託原推選單位之候補代表代理出席。

(3)教師代表之代理人，應具備同職級或副教授職級以上之資格。

2. 校務會議代表應在投票人名冊上簽名後領票，並使用本校準備之圈選工具

圈選後將票投入投票箱。

3. 在場校務會議代表投票完畢，投票箱離開投票區，就不可再領票。

4. 校務會議代表不得在投票場所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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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注意事項(二)
5. 校務會議代表不得將圈選之內容出示他人。

6. 為保持投票人秘密投票之權益，投票人不得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

所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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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注意事項(一)
1. 學校代表應優先選出行政及教研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再按性別比例規定及學

院當選名額限制選出教師代表。

2. 票選遴選委員結果，依各類代表候選人得票數高低、性別比例及學院當選名額

限制決定當選委員。

3. 開票結果如有得票數相同而未能決定當選委員之情形，當場由校務會議主席或

指定人員代為抽籤決定。各類代表未當選候選人列為候補委員，如有出缺情形，

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2條第4項決定遞補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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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注意事項(二)
4. 有效票或無效票之認定有疑義時，悉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04年10月29日發布之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認定之；如有爭議，由監票代表共

同認定，有以下情形者，認定為無效票：(1)圈選超過至多圈選人數。(2)不用

本校製發之選票。(3)所圈位置不能辨別為何人。(4)圈選後加以塗改。 (5)簽

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票撕破致不完整。 (7)將

選票污染致不能辨別。(8)不加圈完全空白。 (9)不用本校製備之圈選工具。

以上未盡事宜，將依大學法、本校組織規程、本校校長遴選辦法及本校校務會議

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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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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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出席委託書



附件

16

投票單(範例)：
教師代表

選舉票以B4格式、
綠色紙張列印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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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單(範例)：
行政及教研人員代表

選舉票以A4格式、
藍色紙張列印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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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單(範例)：
學生代表

選舉票以A4格式、
黃色紙張列印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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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單(範例)：
校友代表

選舉票以A4格式、
橘色紙張列印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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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單(範例)：
社會公正人士

選舉票以A4格式、
粉色紙張列印



投票
入口

投票
出口

國際會議廳

領
票
桌

圈
票
處

圈
票
處

圈
票
處

投票箱①
教師代表

投票箱②
行政及教研
人員代表

投票箱③
學生代表

投票箱④
校友代表

投票箱⑤
社會公正人士

投票動線規劃

一、校務代表依序排隊，

至會議室外領票。
二、身分查驗並領完投票

單，移動至圈票處，

完成投票單圈選後，
將投票單投入投票

箱，從會議室另一方

出入口回到座位上靜
候投票結束。

三、如有要事須提前離席

者，請自後方出入口
離場。

投 票 等 待 線

※
 

色
塊
僅
供
參
考
，
實
際
投
票
單
顏
色
依
現
場
為
主
。

圈
票
處

圈
票
處

身
分
查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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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動線
監票代表 

















一、監票代表優

先前往領票、圈

票、投票。

二、請代表依序，

前往領票、圈票、

投票，一次一排，

並由工作人員視

現場情況引導。

投票入口 投票出口

吳介騫



開票場地規劃
※

 

色
塊
僅
供
參
考
，
實
際
投
票
單
顏
色
依
現
場
為
主
。

投票箱②
行政及教研
人員代表

計票
海報

開票順序：行政及教

研人員代表、學生代
表，教師代表、校友

代表、社會公正人士。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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